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处理决定书

山东坤泰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于2025年7月对你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执业情况实施了监督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九条和相关法律法规，现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作出如下检查决定：

你公司代理的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建设方案及可行性报告编制项目项目（SDGP371002000202402000004）。

问题：中标公告链接的报价明细表内容不详细（缺少服务内容等）。不符合《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鲁财采[2020]35号）第十九条“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应当包括项目编号、项目名称、中标（成交）信息、主要标的信息、评审专家名单、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公告期限、项目联系方式”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第658号）第六十八条（三）项规定，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
本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将执行情况书面报送至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

如果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或威海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者诉讼期间本决定照常执行。
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

202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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